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上海华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上海华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华谊控股”）通过新成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上海福迅科技有限公司（“福迅科技”）与淄博星恒途松控股有限公司（“星恒途松”）签署协议，福迅科技收购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化微”）共计23.96%的股份。江化微主要从事湿电子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交易前，星恒途松持有江化微23.96%的股份，殷福华持有江化微13.63%的股份，星恒途松与殷福华共同控制江化微。交易后，华谊控股将通过福迅科技持有江化微23.96%的股份，华谊控股、殷福华共同控制江化微。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江化微
	江化微于2001年8月17日成立于江苏省无锡市，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主要业务为湿电子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江化微最终控制人为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及殷福华，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以自有资金从事湿电子化工等行业的投资活动等。殷福华主要业务为通过江化微从事湿电子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2.华谊控股
	华谊控股于1997年1月23日成立于上海市，主要业务为各类化学品、绿色轮胎生产销售和化工服务等，其中化学品主要为工业级大宗基础化学品。

华谊控股无最终控制人。

	
	3.殷福华
	殷福华主要通过江化微从事湿电子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 1.在同一相关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 2.在上下游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纵向关联：

相关商品市场
相关地域市场
2024年市场份额
上游：工业级甲醇
下游：电子级甲醇
上游：中国境内
下游：中国境内
上游：中国境内工业级甲醇
华谊控股：10%~15%
下游：中国境内电子级甲醇
江化微：0%~5%
上游：工业级丙酮
下游：电子级丙酮
上游：中国境内

下游：中国境内
上游：中国境内工业级丙酮
华谊控股：0%~5%

下游：中国境内电子级丙酮
江化微：0%~5%
上游：工业级乙二醇
下游：电子级乙二醇
上游：中国境内

下游：中国境内

上游：中国境内工业级乙二醇

华谊控股：0%~5%

下游：中国境内电子级乙二醇

江化微：0%~5%

上游：工业级氢氧化钠

下游：电子级氢氧化钠
上游：中国境内

下游：中国境内

上游：中国境内工业级氢氧化钠

华谊控股：0%~5%
下游：中国境内电子级氢氧化钠

江化微：0%~5%
上游：工业级醋酸

下游：电子级高纯冰醋酸
上游：中国境内

下游：中国境内

上游：中国境内工业级醋酸

华谊控股：10%~15%

下游：中国境内电子级高纯冰醋酸

江化微：0%~5%
混合集中：

2024年中国境内正胶剥离液市场

江化微：15%~20%


